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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H股股份代碼：0874)

第四屆第十八次董事會會議決議公告

廣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董事會」）保證本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
和完整，對本公告的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個別及連帶責任。

本公司第四屆第十八次董事會會議通知於 2010年 3月 10日以傳真和電郵方式發出。本次董事會會
議於 2010年 3月 26日在本公司所在地中國廣東省廣州市沙面北街四十五號二樓 203會議室召開。
會議應到董事 7人，實到董事 7人。其中，董事長楊榮明先生和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永華先生未能親
自出席會議，分別委托董事施少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善民先生代為出席並行使表決權。經
半數以上董事推舉，執行董事施少斌先生主持了會議；本公司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律師及會計
師列席了會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經與會董事審議，會議以7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了如下第一項至第八項、第
十項至第十五項議案；以5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第九項議案，其中，董事施
少斌先生和馮贊勝先生就第九項議案回避表決。

一、 本公司 2009年度董事會報告書；

二、 本公司 2009年度財務報告；

三、 本公司 2009年度核數師報告；



2

四、 本公司 2009年度利潤分配及派息方案；

（一） 本公司及所屬企業 2009年的稅後利潤擬作如下分配 :

1、 所屬企業中製造企業提取法定盈餘公積金 10%，提取任意盈餘公積金 10%；所屬企業
中貿易企業提取法定盈餘公積金 10%，提取任意盈餘公積金 20%。

2、 本公司本部提取法定盈餘公積金 10%，不提取任意盈餘公積金。

（二）2009年擬派發年度股息每股人民幣 0.05元（含稅），派息總額為人民幣 4,054.50萬元。

五、 本公司 2009年度社會責任報告（全文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六、 本公司 2009年度內部控制的自我評估報告（全文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

七、 2010年度本公司董事服務報酬總金額的議案；

預計 2010年度本公司的董事服務報酬總金額約為人民幣 100萬元。

八、 2010年度本公司監事服務報酬總金額的議案；

預計 2010年度本公司的監事服務報酬總金額約為人民幣 40萬元。

九、 關於本公司向廣州醫藥有限公司（「醫藥公司」）提供借款的議案；

為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因應本公司屬下合營企業—醫藥公司業務發展的需要，本公司擬於
2011年 6月 30日前向其提供不超過人民幣 2億元的借款，利率將參考醫藥公司向銀行借款
的同期利率。同時，為便於操作，董事會授權本公司董事長代表簽署對醫藥公司在本公司
董事會及股東大會批准的額度範圍內的借款的有關文件。

醫藥公司為本公司持股 50%的貿易企業，法定代表人為Xiaoy ing Gao（高小英），註冊資
本為人民幣 4億元，經營範圍為：中成藥、西藥和醫療器械的批發和零售業務。醫藥公司
2009年度的主營業務收入為人民幣 11,310,827千元，淨利潤為人民幣 111,199千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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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的淨資產為人民幣 1,057,460千元，或有負債為人民幣 0元。截至本公告日止，本公司
及屬下控股子公司並無向醫藥公司提供任何借款或擔保。

由於本公司董事施少斌先生現為醫藥公司的副董事長，董事馮贊勝先生為醫藥公司的董
事、總裁，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本公司向醫藥公司提供借款
屬於關聯交易。在審議本議案時，關聯董事施少斌先生及馮贊勝先生就此議案回避表決。
同時，本公司獨立董事就本項交易發表了獨立意見。本公司獨立董事認為，本項關聯交易
遵循了商業原則，交易是公平、公正和公允的；本項交易有利於交易雙方，符合企業長期
發展需要和本公司全體股東的利益。

本項交易尚須獲得本公司股東大會的批准，與該關聯交易有利害關係的關聯人將放棄在股
東大會上對該議案的投票權。

十、 關於向下屬部分企業提供銀行借款擔保額度的議案；

為保證生產經營活動的順利進行，本公司擬于 2011年 6月 30日前，根據屬下廣州漢方現代
中藥研究開發有限公司（「廣州漢方」）、廣州拜迪生物醫藥有限公司（「廣州拜迪」）、廣州采
芝林藥業有限公司（「采芝林藥業」）和廣州市醫藥進出口公司（「進出口公司」）等控股子公司
的實際經營需要，在各自綜合授信額度內（如下表所列）提供银行借款擔保。

上述四家子公司的財務狀況及其擬向銀行申請的綜合授信額度如下：

公司名稱

截至本公告日
累計擔保金額
（人民幣千元）

擔保期限

於 2009年
12月 31日

的資產負債率 持股情況

擬向銀行
申請的綜合
授信額度

（人民幣千元）
廣州漢方 0 1年 <70% 97.04% 60,000

廣州拜迪 0 1年 <70% 97.26% 20,000

采芝林藥業 8,000 1年 >70% 100% 120,000

進出口公司
4,000 五個月

>70% 100% 100,000
1,000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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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對外擔保累計金額為人民幣1.3億元，對外擔保逾期累計金額為人民
幣 0元。

上述四家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況如下：

 2009年度 2009年度 2009年 本公司直接 與本公司
 主營業務收入 淨利潤 末淨資產 持股比例 的關係
公司名稱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廣州漢方 75,443 (14,983) 67,390 97.04 母子公司
廣州拜迪 1,505 (8,395) 46,981 97.26 母子公司
采芝林藥業 1,379,234 8,171 30,236 100.00 母子公司
進出口公司 269,343 (998) 24,181 100.00 母子公司

同時，授權董事長簽署有限度銀行借款擔保，具體如下：

（一） 授權董事長代表董事會簽署對廣州漢方、廣州拜迪、采芝林藥業和進出口公司等在本
公司董事會與股東大會批准的擔保額度範圍內的借款擔保。

（二） 授權董事長代表董事會簽署本公司對控股 51％以上且資產負債率不高於 70%的子公司
單筆金額在一億元以內的借款擔保。

十一、 關於修改本公司章程相關條款的議案，具體修訂如下：

原第十一條修改為：

本公司的經營範圍應與營業執照上登記的範圍一致，本公司應當在工商登記的經營範圍內
從事經營活動。

本公司的經營範圍是：國有資產經營、投資、開發、資金融通。中成藥的開發、生產（持
許可證經營）。生物製品、保健藥品、保健飲料的生產（持許可證經營）。批發和零售貿易
（含中成藥，其他國家專營專控項目除外）（持許可證經營）。普通貨運；運輸代理。批發：
煤炭。批發、預包裝食品。酒類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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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分支機搆經營）批發定型包裝食品、酒類（不含保健食品）（持食品衛生許可證）。批
發：中藥材（收購）、中藥飲片、中成藥、化學原料藥及其製劑、抗生素原料藥及其製劑、
生化藥品、生物製品（除疫苗）（持藥品經營許可證）。批發：危險化學品：3(1)，3(2)，
3(3)，4(1)，5(1)，5(2)，6(1)，8(1)，8(2)，8(3)（劇毒品、成品油和液化石油氣除外）；
批發、零售：乙醇（95%）（持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銷售：三類注射穿刺器械、醫用
X射線設備、體外循環及血液處理設備、手術室、急救室、診療室設備及器具、醫用高分
子材料及製品；二類普通診察器械、醫用光學器具、儀器及內窺鏡設備，物理治療及康復
設備、醫用X射線附屬設備及部件、臨床檢驗分析儀器及診斷試劑、醫用縫合材料及粘合
劑、軟件（持醫療器械經營企業許可證）。批發：保健食品（持衛生許可證）。批發：一類醫
療器械。醫藥領域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材料的技術服務。商品信息諮詢。貨物進出口和
技術進出口，但國家限定公司經營的項目除外。經營進料加工和「三來一補」業務。場地出
租。倉儲（化學危險品除外）。

十二、 關於修改《廣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相關條款的議案（全文載於上海證券
交易所網站）；

十三、《廣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年報信息披露重大差錯責任追究制度》（全文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
站）；

十四、《廣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制度》（全文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

十五、關於提請召開 2009年年度股東大會的議案（2009年年度股東大會召開日期及審議事項將另
行通知）。

以上第一項至第四項議案及第七項至第十一項議案將提交本公司 2009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2)條的披露義務而作出的。

廣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中國廣州，2010年 3月 26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楊榮明先生、施少斌先生與馮贊勝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黃顯榮先生、劉錦湘先生、李善民先生與張永華先生。


